
新华区民政局职责任务清单

序号 内设机构名称
对应部门“三定”规定主要职责及            

内设机构职责
序号 内设机构细化分解工作任务 备  注

1 办公室

                                                                                                                                                                    
1.拟订全区民政工作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2.负责民政领域重大改革、重大部署的研究推动,负责
民政理论研究和典型经验的总结推广,负责民政行业标
准化工作,贯彻落实民政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
章,负责机关规范性文件的审核,负责民政行政执法监
督工作,负责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承担行政复议、行政
应诉等工作。                                                                                                                                                                                              
3.拟订全区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和民政事业资金管理办
法,负责中央和省、市、区拨付的民政事业资金管理工
作,负责民政统计管理工作;负责机关及所属单位财务
、国有资产管理和内部审计工作。                                                                                                  
4.拟订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监督管理
办法并组织实施,依法对全区社会组织进行管理和监督
检查。负责区社会组织党委日常工作，指导全区社会
组织党群建设工作。                                                                                            
5.贯彻落实全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政策和标准;健全城乡社
会救助体系,承担中央和省、市、区级有关困难群众救
助补助资金分配和监管工作,负责城乡低收入家庭收入
核定管理工作,参与拟订全区医疗、住房、教育、就业
、司法救助相关办法。                                                                                                                                                             
6.拟订全区社区建设政策和基层群众自治管理办法,提
出加强和改进城乡基层政权建设的建议,推动基层民主
政治建设,负责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导村
(居)民委员会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
监督,推动村(居)民自治、村（居)务公开;组织、指导
街道办事处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区干部培训工作,
负责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社区干部表彰工作。                                                                                                                                                                                                                                                                                                                                                                                                                                    

1 拟订全区民政工作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2

主要负责民政领域重大改革、重大部署的研究推
动，负责民政理论研究和典型经验的总结推广，负
责机关规范性文件的审核，负责民政行政执法监督
管理工作。

3
主要负责局机关的日常财务支出；编制并执行财政
预决算；对民政局的国有资产进行登记、管理以及
负责其他各项民政统计工作。

4
主要负责全区社会组织的监督检查、年检、党建等
工作。

对应部门权责清单中行政处罚
类第1项、第2项、第3项、第4
项、第5项、第6项；行政检查
第1项、第2项；其他类第1项

5
落实全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
养、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政策和标准，做好低保、
特困、临时救助等有关社会救助金的发放。

对应部门权责清单中行政给付
类第1项、第3项、第4项、第5
项、第8项；行政确认类第3项
、第4项、第5项



1 办公室

                                               
7.贯彻落实全市行政区划管理、行政区域界线和地名
管理办法,负责全区行政区划调整及街道办事处的设立
、命名、撤销、更名和政府驻地迁移的申报工作,负责
地名标志管理及重要自然地理实体命名、更名的申报
工作,负责行政区域界线勘察和管理工作,负责地名档
案管理工作,负责编印和审查全区行政区划图和标准地
名的书图资料,组织开展地名公共服务工程建设。                                                         
8.推进婚俗和殡葬改革,拟订全区殡葬、生活无着流浪
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政策,参与拟订全区残疾人权益保护
相关政策,指导婚姻登记机关、残疾人社会福利、殡葬
服务、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做好相关
工作,并就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监督管理,指导开展家庭
暴力受害人临时庇护救助工作。                                                                                                                              
9.拟订全区老年人福利补贴制度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规划、政策、标准并组织实施,负责协调推进农村留守
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负责全区老年人福利、养老服务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                   10.
贯彻落实儿童福利、儿童收养和儿童救助保护地方性
政策、标准,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困境儿
童保障制度,负责儿童福利、收养登记、救助保护机构
监督管理工作。                                                     
11.拟订促进全区慈善事业发展相关政策、措施,制订
慈善信托、慈善组织活动管理办法;组织开展慈善捐助
工作,负责社会公益性慈善捐赠监管工作,指导慈善精
准扶贫帮扶工作;拟订社会工作发展规划、志愿者服务
规范和标准,负责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和志愿者队伍
建设,指导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12.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机构编制、人事管理工作,负
责民政系统干部队伍建设和培训工作,负责机关和所属
单位职业技能鉴定、职称评定申报等工作。                                                                 
13.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的党建、宣传、思想政治、精
神文明建设及群团等工作;承担机关和所属单位党风廉
政建设具体工作。    

6
指导街道、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自治组织组
建工作和社区干部队伍建设工作。

7
主要负责全区新建小区、大型建筑物命名、更名的
申报工作。

8

负责落实殡葬政策、推进殡葬改革;负责流浪乞讨
人员救助和身份核实;负责婚姻登记管理工作，为
当事人办理结婚、离婚、补领结婚证、离婚证登记
等工作；负责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工作。

对应部门权责清单中行政确认
类第1项；对应部门权责清单中
行政给付类第7项

9
主要负责全区养老机构的监管工作，做好老年人福
利和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人资金发放工作。

对应部门权责清单中行政处罚
类第7项、第8项、第9项；行政
检查第3项；行政给付类第
6项；其他类第2项

10
做好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和保障金的发放
工作；做好收养、解除收养关系登记工作 

对应部门权责清单中行政给付
类第2项；行政确认类第2项

11
拟定社会工作发展规划，负责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
设体系建设工作，做好志愿队伍登记管理工作。

12
主要负责局机关人事管理工作，负责民政系统干部
队伍建设和培训工作，负责机关职称评定申报等工
作。

13
主要负责局机关和所属单位的党建、宣传、思想政
治、精神文明、党风廉政建设及群团工作。

注：1.设在政府部门的区委议事协调机构秘书科列入职责任务清单编制范围；2.需将部门权责清单中的所有权力事项细化分解到相应内设机构。


